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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相关主体为公司及公司子企业提

供担保补充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南京金维格服装产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金维格”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1,642,060,000元人民币

●本次担保系由于公司、金维格将延期收购杭州金投持有的金维格出资份额，相应担保期间亦作出

相应的延期，同时新增公司部分子公司作为新增担保人。 该等担保事项缓解了公司资金需求的问题，支

持了公司的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积数量：无

一、 本次担保概述

2017年1月12日，普通合伙人上海赫为时装有限公司和有限合伙人维格娜丝时装股份有限公司（现

已更名为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有限合伙人杭州金投维格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杭州金投” ）签订了《南京金维格服装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以下简称“《合

伙协议》” ）及《南京金维格服装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

协议》” ）。 经友好协商，各方拟就延期收购杭州金投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延期后变更定期收益以

及变更收购价格等相关事宜签订补充协议。

公司及实际控制人王致勤先生、宋艳俊女士作为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已质押王致勤持有

的公司25,574,080股股票，已质押宋艳俊持有的公司52,825,920股股票。同时，王致勤先生质押给招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以下称“招商银行” ）的合计4,200万股公司股票部分或全部解除质押后

将作为补充担保；公司相关子公司/子企业质押给招商银行的房地产、股权将在解除抵押/质押后为杭州

金投提供补充担保。 各方拟将南京弘景时装实业有限公司、金维格作为新增保证人。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名称：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8026.5993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致勤

注册地址：南京市秦淮区中山南路1号60层

经营范围：服装、服饰设计、生产、销售；时装面料、辅料、鞋帽、箱包、皮革制品、仿皮革及仿皮毛制

品、首饰与配饰的设计、开发与销售；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企业管理服务与咨询；信息技术服

务；会计、税务服务；文化活动组织策划；物业管理；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

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6,944,910,692.73元人民币， 总负债4,077,811,

747.39元人民币，净资产2,867,098,945.34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58.72%。

截至2020年3月31日， 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6,847,616,752.09元人民币， 总负债3,962,245,

814.59元人民币，净资产2,885,370,937.50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57.86%。

（二）被担保人名称：南京金维格服装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根据南京金维格服装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合伙协议》及补充协议：

经营范围：服装产业投资及相关的管理、咨询服务。 （依法须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认缴出资情况如下：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万元） 比例

上海赫为时装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 普通合伙人 100 0.0370%

维格娜丝时装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90,000 33.3210%

杭州金投维格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80,000 66.6420%

合计 270,100 100%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实际控制单位。

截至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总资产为3,273,887,934.49元人民币，总负债2,455,946,348.16

元人民币，净资产817,941,586.33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75.02%。

截至2020年3月31日， 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3,274,943,020.38元人民币， 总负债2,458,780,

443.18元人民币，净资产816,162,577.20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75.08%。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相关担保事项系为了实现公司对Teenie� Weenie品牌及该品牌相关的资产和业务的收购。 相关情

况见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维格娜丝时装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公司及南京金维格服装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 公告编号：2017-005）等公告。

本次担保系由于公司、金维格将延期收购杭州金投持有的金维格出资份额，相应担保期间亦作出相

应的延期，同时新增公司部分子公司/子企业作为新增担保人。 该等担保事项缓解了公司资金需求的问

题，支持了公司的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相关主体为公司及公司子企业提供担保补充事项

的议案》，关联董事王致勤、宋艳俊回避表决。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实际控制人王致勤、宋艳俊为公司、南京金维格服装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杭州金

投维格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相关协议项下的义务提供担保，构成关联交易；此外，补充协议项下其

他相关主体亦提供担保。 该等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董事会对本次关联交

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关联董事回避了对此议案的表决，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我们同意将该等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累积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除本公告披露的担保事项外，公司还为全资子公司维格娜丝意大利有限公司支付房

屋租赁费用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房屋租赁协议项下的房屋租赁费用及相关税费总额不超过800万

欧元。 对于该次担保，详见公司于2017年6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公司为意大利子

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7-055。 公司与招商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相关的8亿元人民币

担保，对于该次担保，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20日披露的《关于相关主体为公司及公司子企业融资提供

担保补充事项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09。

截至公告披露日， 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金额： 为全资子公司维格娜丝意大利有限公司提供的不超过

800万欧元的担保，相关主体为公司及公司子企业向招商银行等金融机构及杭州金投提供的累计2,442,

060,000元人民币的担保。 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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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0年4月30日15:00

在南京市茶亭东街240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已于2020年4月28日

以电话等方式通知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会议由董事长王致勤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董

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

本次董事会参与表决人数及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与杭州金投签署合伙协议补充协议的议案》

2017年1月12日，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与普通合伙人上海赫为时装有限公司和有限合伙人杭州金投

维格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杭州金投” ）签订了《南京金维格服装产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以下简称“《合伙协议》” ）及《南京金维格服装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合伙协议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 ）。现各方拟就延期收购杭州金投在合伙企业中的财

产份额、延期后变更定期收益以及变更收购价格等相关事宜签订补充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关于相关主体为公司及公司子企业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拟就延期收购杭州金投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 延期后变更定期收益以及变更收购价格等

相关事宜与杭州金投签订补充协议。

公司及实际控制人王致勤先生、宋艳俊女士作为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已质押王致勤持有

的公司25,574,080股股票，已质押宋艳俊持有的公司52,825,920股股票。 同时，王致勤先生质押给招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以下称“招商银行” ）的合计4,200万股公司股票部分或全部解除质押后

将作为补充担保；公司相关子公司/子企业质押给招商银行的房地产、股权将在解除抵押/质押后为杭州

金投提供补充担保。 各方拟签署补充协议，拟将南京弘景时装实业有限公司、南京金维格服装产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新增保证人。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项议案构成关联交易，董事王致勤、宋艳俊回避表决。独立

董事已发表事前认可意见以及独立董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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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0年4月30日16:00

在南京市茶亭东街240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监事会已于2020年4月28日

以电话等方式通知全体监事。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祁冬君女士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

监事3人。

本次监事会参与表决人数及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与杭州金投签署合伙协议补充协议的议案》

2017年1月12日，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与普通合伙人上海赫为时装有限公司和有限合伙人杭州金投

维格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杭州金投” ）签订了《南京金维格服装产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以下简称“《合伙协议》” ）及《南京金维格服装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合伙协议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 ）。现各方拟就延期收购杭州金投在合伙企业中的财

产份额、延期后变更定期收益以及变更收购价格等相关事宜签订补充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关于相关主体为公司及公司子企业提供担保补充事项的议案》

公司拟就延期收购杭州金投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 延期后变更定期收益以及变更收购价格等

相关事宜签订补充协议。

公司及实际控制人王致勤先生、宋艳俊女士作为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已质押王致勤持有

的公司25,574,080股股票，已质押宋艳俊持有的公司52,825,920股股票。 同时，王致勤先生质押给招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以下称“招商银行” ）的合计4,200万股公司股票部分或全部解除质押后

将作为补充担保；公司相关子公司/子企业质押给招商银行的房地产、股权将在解除抵押/质押后为杭州

金投提供补充担保。 各方拟签署补充协议，拟将南京弘景时装实业有限公司、南京金维格服装产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新增保证人。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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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杭州金投签订合伙协议补充

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7年1月12日，上海赫为时装有限公司和维格娜丝时装股份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锦泓时装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杭州金投维格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杭州金投” ）签订了《南京金

维格服装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以下简称“《合伙协议》” ）及《南京金维格服装产

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 ）。 经友好协商，各方拟就

延期收购杭州金投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 延期后变更定期收益以及变更收购价格等相关事宜签订

补充协议。

公司及实际控制人王致勤先生、宋艳俊女士作为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已质押王致勤持有

的公司25,574,080股股票，已质押宋艳俊持有的公司52,825,920股股票。 同时，王致勤先生质押给招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以下称“招商银行” ）的合计4,200万股公司股票部分或全部解除质押后

将作为补充担保；公司相关子公司/子企业质押给招商银行的房地产、股权将在解除抵押/质押后为杭州

金投提供补充担保。 各方拟将南京弘景时装实业有限公司、南京金维格服装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作为新增保证人。

特此公告。

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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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厦门市海沧区新阳路2508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5,680,08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7.399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召开及议案表决合法有效。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

事长刘鸣鸣先生主持了会议。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财务总监唐奕女士、董事会秘书梁晨先生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5,680,083 100 0 0 0 0

2、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5,680,083 100 0 0 0 0

3、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5,680,083 100 0 0 0 0

4、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5,680,083 100 0 0 0 0

5、议案名称：公司审计委员会2019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5,680,083 100 0 0 0 0

6、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5,680,083 100 0 0 0 0

7、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5,680,083 100 0 0 0 0

8、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5,680,083 100 0 0 0 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5,680,083 100 0 0 0 0

10、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闲置自有资金分别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3,067,046 98.0741 2,613,037 1.9259 0 0

1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3,252,101 98.2105 2,427,982 1.7895 0 0

12、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及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5,680,083 100 0 0 0 0

13、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5,680,083 100 0 0 0 0

14、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5,680,083 100 0 0 0 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5.01

选举刘鸣鸣为第四届

董事会董事

135,496,729 99.8648 是

15.02

选举章高路为第四届

董事会董事

135,496,729 99.8648 是

15.03

选举边勇壮为第四届

董事会董事

135,496,729 99.8648 是

15.04

选举张清苗为第四届

董事会董事

135,496,729 99.8648 是

2、 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6.01

选举翁君奕为第四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135,496,729 99.8648 是

16.02

选举林东云为第四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135,496,729 99.8648 是

16.03

选举陈友梅为第四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135,496,729 99.8648 是

3、 关于增补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7.01

选举林毅为第四届监

事会监事

135,496,729 99.8648 是

17.02

选举崔艳萍为第四届

监事会监事

135,496,729 99.8648 是

17.03

选举顾治华为第四届

监事会监事

135,496,729 99.8648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112,676,693 100 0 0 0 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19,947,055 100 0 0 0 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3,056,335 100 0 0 0 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6,700 100 0 0 0 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3,049,635 100 0 0 0 0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7 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756,335 100 0 0 0 0

12

关于2020年度公司向银行申请

授信额度及担保的议案

2,756,335 100 0 0 0 0

14

关于预计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

2,756,335 100 0 0 0 0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婕、李倩源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

次股东大会的资格； 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福建安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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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安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于2020年5月6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的方式召开第四届董

事会第一次会议。 公司于召开会议前依法通知了全体董事、监事，会议通知的时间及方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刘鸣鸣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 经董事一致同意，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选举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刘鸣鸣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选举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章高路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各委员会成员组成情况如下：

名称 人员构成 召集人

战略委员会 刘鸣鸣、边勇壮、张清苗 刘鸣鸣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翁君奕、章高路、陈友梅 翁君奕

审计委员会 陈友梅、边勇壮、翁君奕 陈友梅

提名委员会 林东云、刘鸣鸣、翁君奕 林东云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张清苗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黄建联先生、黄清松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聘任唐奕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梁晨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林阳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九、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担保的议案》

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河南安井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安井” ）拟向银行申请贷款等综合授用信业务以保证资

金周转。 公司拟为该子公司提供担保，情况如下：

担保公司 被担保公司 债权人 担保类型 合同期限 担保金额

福建安井 河南安井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阳分行 保证担保 12个月 3,000万元

福建安井 河南安井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汤阴

县支行

保证担保 12个月 4,000万元

目前上述子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本次担保风险较小，公司董事会同意该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安井食品关于为子公司担保的公告》。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福建安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5月7日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刘鸣鸣：男，1962年出生，本科学历，经济师，现任公司董事长。 曾在郑州工业大学土木工程系任教，曾任黄河国际租

赁有限公司部门经理、河南建业集团总经理助理、福建春天房地产有限公司董事长、牛津剑桥总经理。

章高路：男，1976年出生，现任公司董事、新疆国力民生股权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曾任江苏省常州市北环物业公司副总经理，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董事长，新疆国力民生股权投资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副董事长。

张清苗：男，1969年出生，厦门大学MBA，高级经济师，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厦门市海沧区人大代表、厦门市海沧

区工商联副主席、江南大学食品学院董事。 2012年获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颁发的“中国方便食品二十年特别贡献奖” 。

黄建联：男，1971年出生，食品工程专业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全国水产标准技术委员会水产品

加工分技术委员会委员，全国肉禽蛋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厦门市食品安全专家，厦门市食品行业专家库成员，江

南大学食品学院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校外合作指导教师， 集美大学农业推广硕士食品加工与安全领域专业学位研究生

校外实践基地指导教师。

黄清松：男，1968年出生，本科学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无锡安井食品营销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曾任无锡华顺食

品工业有限公司营销副总经理。

唐奕：女，1975年出生，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现任公司财务总监。 曾任无锡新科信特焊材有限公司、无锡力达科技

有限公司、无锡工业财务经理。

梁晨：男，1983年出生，法学硕士，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历任公司证券部副经理、管理部副经理、证券部经理。

林阳，男，1994年出生，厦门大学工学学士。 2017年11月至今任职于公司证券法务部。

证券代码：

603345

证券简称：安井食品 公告编号：临

2020-027

福建安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安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5月6日以现场加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林毅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3人。 会议的通知、召开及审议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一致同意，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林毅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福建安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0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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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未出现否决、增加、变更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大会对全部议案实行中

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4月10日董事会第八届八次会议决议召开公司2019年

度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将采用股东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将会议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6日（星期三）下午2:00

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6日上午9：30－11：30，下

午13：00－15：00；

2.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6日上午9：15至2020年5月6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股权登记日：2020年4月24日（星期五）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前门西河沿217号公司517会议室

网络投票平台：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四）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六）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卢长才先生

（七）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24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46,201,77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47.3967%。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23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4,595,00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4.7315%。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共计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32,576,4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

股份的42.9796%。

（三）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计1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3,625,34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

股份的4.4172%。

公司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董事会秘书、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结果

1.《关于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5,027,39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967%；反对1,174,38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803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3,420,618股，占参与投票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9535%；反对1,174,383股，占参与投票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465%；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

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独立董事邓小丰女士、朱恒源先生、浦军先生、李建伟先生向大会作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未对报告提出质询。

2.《关于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5,021,89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930%；反对1,165,38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7971%；弃权14,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9%。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3,415,118股，占参与投票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9158%；反对1,165,383股，占参与投票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848%；弃权14,500股，占参与投票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93%。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

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3.《关于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5,022,39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933%；反对1,173,88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8029%；弃权5,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3,415,618股，占参与投票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9193%；反对1,173,883股，占参与投票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430%；弃权5,500股，占参与投票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7%。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

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4.《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5,030,89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991%；反对1,165,38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7971%；弃权5,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3,424,118股，占参与投票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9775%；反对1,165,383股，占参与投票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848%；弃权5,500股，占参与投票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7%。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

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5.《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5,036,39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029%；反对1,159,88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7933%；弃权5,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3,429,618股，占参与投票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0152%；反对1,159,883股，占参与投票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471%；弃权5,500股，占参与投票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7%。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

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6.《关于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131,606,774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13,444,11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0200%；反对1,151,38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8808%；弃权14,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92%。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3,444,118股，占参与投票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0200%；反对1,151,383股，占参与投票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808%；弃权14,500股，占参与投票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92%。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

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7.《关于公司申请2020年度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5,035,89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026%；反对1,160,38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7937%；弃权5,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3,429,118股，占参与投票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0118%；反对1,160,383股，占参与投票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506%；弃权5,500股，占参与投票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7%。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

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8.《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结构性存款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5,171,99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956%；反对1,024,28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7006%；弃权5,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3,565,218股，占参与投票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9443%；反对1,024,283股，占参与投票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180%；弃权5,500股，占参与投票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7%。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

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9.《关于公司聘任2020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5,035,89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026%；反对1,151,38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7875%；弃权14,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9%。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3,429,118股，占参与投票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0118%；反对1,151,383股，占参与投票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889%；弃权14,500股，占参与投票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93%。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

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10.《关于增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5,000,89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786%；反对1,195,38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8176%；弃权5,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3,394,118股，占参与投票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7720%；反对1,195,383股，占参与投票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904%；弃权5,500股，占参与投票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7%。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

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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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第八届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第八届十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20年4月30日以电子

邮件形式向各位董事发出，会议于2020年5月6日下午4:00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公司监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超过全体董事会成员半数的董事参加

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半数以上董事推举，本次董事会由白凡

先生主持。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各位董事审议并投票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选举白凡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根据

《公司章程》规定，董事长为公司法定代表人。

（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构成及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调整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如下：

1.战略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成：白凡先生、卢长才先生、周延龙先生，其中白凡先生为主任委员。

2.审计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成：浦军先生、邓小丰女士、卢长才先生，其中浦军先生为主任委员。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成：李建伟先生、浦军先生、周健先生，其中李建伟先生为主任委员。

4.提名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成：邓小丰女士、朱恒源先生、霍岩先生，其中邓小丰女士为主任委员。

以上各专门委员会任期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三、备查文件

公司董事会第八届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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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称：敖东转债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20年3月25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

二十次会议、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2020年4月10日召开的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议案》，同意以集中竞价交易或其他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回购部分

社会公众股份，回购的股份将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并于2020年4月17日

披露了《回购报告书》(� � � �公告编号：2020-028)。 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一、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

则》(以下简称《回购细则》)等相关规定，回购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

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止2020年4月30日，公司尚未开展回购股份工作。

目前， 公司就2020年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事项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了

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已经完成与证券公司和银行相关的前期准备工作。 因公司在2020年4月先后披

露2019年度报告、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故根据有关规定暂未开展回购股份工作。 后续，公司董事会及

公司管理层将根据有关规定择机回购公司股份。

二、其他说明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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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银行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及涉诉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财务人员于近期在办理银行业务时发现，公

司银行账户的部分资金被冻结。 经核查，公司具体冻结资金账户如下：

一、银行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序号 账户名称 开户行 账号 账户类别 冻结资金

1

广东新宏泽

包装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建行银行潮州市湘桥

支行

4400******** 基本账户 563,711.57

2 中国工商银行潮州市分行 2004******** 一般账户 780,766.04

3 中国交通银行潮州市分行 4954******** 一般账户 1,212,448.46

4 中国银行潮州市分行 7029******** 一般账户 371,968.97

5 中国银行潮州市分行 6613******** 专用账户 10,721,832.96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被冻结银行账户实际金额13,650,728.00元，占公司最近一个年度经审计

净资产的3.56%，上述银行账户暂未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尽快核实、解决上

述账户冻结事宜，减少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关于公司银行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事项，公司尚未收到法院相关法律文书，公司后续会根据相关规

定及时披露该事项进展情况。

二、涉诉事项

经启信宝数据显示， 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联通纪元印务股份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联通纪

元” ）股东江阴颖鸿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在江阴市人民法院向联通纪元提起诉讼，诉讼案由为“与公司

有关的纠纷” 。 公司为联通纪元持股55.45%的控股股东，被列为第三人。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之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除本次披露的诉讼事项外，不存在尚未披露小额诉讼、仲裁事

项，也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截至本公告之日，上述诉讼事项刚获立案受理，未经开庭审理等程序，公司亦尚未收到相关诉讼文

件，暂时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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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归还部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1月23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

十九次会议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人民币30,000万元的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以下简称“闲置资金” )暂时用于补充

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

编号：2019-101）。

公司在该闲置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对资金进行了合理的安排与使用，没有影响募集资金使

用计划的正常进行，没有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存在风险投资，资金运用情况良好。

2020年5月6日，公司将上述部分闲置资金人民币5,000万元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使用期

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未超过12个月， 同时公司已将上述闲置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保荐机构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保荐代表人。

截止目前，公司已归还5,000万元资金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剩余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2.5亿元闲置

资金将以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为前提，根据实际需要按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届

时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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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0年4月29日召开

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权益分派方案的具体内容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360,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人民币0.870000元现金，共分配118,320,000.00元。利润分配后，剩余未

分配利润转入下一年度。 本次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次实施的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派方案一致；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

未发生变化；本次实施权益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

告如下：

二、 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360,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0.87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

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783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

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

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

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

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0.174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87000元；持股超过1年

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5月13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5月14日。

四、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0年5月13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五、 权益分派方法

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20年5月14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六、 咨询机构

1、咨询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西区迪康大道7号

2、咨询联系人：罗乐 彭燕

3、咨询电话：028-87825762

4、传真电话：028-87825530

七、 备查文件

1、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3、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六日


